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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381� � �证券简称：帝奥微 公告编号：2023-022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号景路206弄万象企业中心TC东栋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普通股股东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60,421,9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60,421,97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609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3.60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公司董事长鞠建宏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能主持本次会议，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共

同推举董事邓少民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5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5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现场方式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陈悦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结合通讯

方式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9,450,376 99.9819 18,000 0.0181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99,450,376 99.9819 18,000 0.0181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53,666,616 99.9882 18,000 0.0118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0,403,976 99.9887 18,000 0.0113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6,210,158 99.9877 18,000 0.012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关于公司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52,251,499 99.9656 18,000 0.0344 0 0.0000

6 关于公司 2023�年董事薪酬的议案 39,649,891 99.9546 18,000 0.0454 0 0.0000

7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3�年度

薪酬的议案

39,649,891 99.9546 18,000 0.0454 0 0.0000

8 关于公司 2023�年监事薪酬的议案 45,514,139 99.9604 18,000 0.0396 0 0.0000

9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52,251,499 99.9656 18,000 0.0344 0 0.0000

11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52,251,499 99.9656 18,000 0.034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均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以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3、6、7、8、9、11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针对议案6，关联股东：鞠建宏、郑慧、上海芯溪集成电

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圣乐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乐集成电路技

术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圣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针对议案7，关

联股东：鞠建宏、郑慧、上海芯溪集成电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 南通圣乐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上海芯乐集成电路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南通圣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针对议案8，关联股东顾宁钟已回避表决；针对议案11，关联股东

湖北小米长江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小米长江产业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OPPO�广东移动通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文翔、刘靓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

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67� � �证券简称：冠城大通 公告编号：2023-016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浦下洲路5号冠城大通广场1号楼C座

三层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491,0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9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韩孝煌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以现场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 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其他全部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3、议案名称：《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报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3年度财

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冠城瑞闽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5,895,568 99.6975 1,595,433 0.3025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27,489,901 99.9997 1,100 0.0003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17,241,903 99.9936 1,100 0.0064 0 0.0000

8

《关于续聘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为公司2023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17,241,903 99.9936 1,100 0.0064 0 0.0000

9

《关于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冠城瑞闽提供担保

的议案》

17,241,903 99.9936 1,100 0.0064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1-9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0-15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12日、2022年12月28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公告。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4月18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的《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上述议案10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福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伟、陈见非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议事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冠城大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3976� � � � � � � � �证券简称：正川股份 公告编号：2023-028

债券代码：113624� � � � � � � � �债券简称：正川转债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5月7日以电话等形式向各位董

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2023年5月12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正川永

成研发楼三楼会议室召开，应参加董事8名，实际参加董事8名。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邓勇先生召集和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

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提名陈激洋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附件：陈激洋先生简历

陈激洋：1988年3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9年至2014年，任职陆

逊梯卡华宏（东莞）眼镜有限公司工业工程师、生产主管；2015年至2017年，任百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质量经理；2017年至2019年任重庆亚美欧眼镜有限公司精益生产经理；2019年至至今，历任正川股份瓶

盖分厂生产经理、厂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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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增加临时

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3年5月23日

3.�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976 正川股份 2023/5/18

二、 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提案人：邓秋晗

2.�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已于2023年4月27日公告了股东大会召开通知，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3.65%股份的股东邓秋晗，

在2023年5月12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提交公司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 除了上述增加临时提案外，于2023年4月2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 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3年5月23日15点 00分

召开地点：重庆市北碚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云汉大道5号附33号正川永成研发楼三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3年5月23日

至2023年5月23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5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6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

7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关于公司2023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以上第1-8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

2023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进行披露；第9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3年5

月13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上进行披露。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4、5、7、8、9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报备文件

股东提交增加临时提案的书面函件及提案内容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重庆正川医药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3年5月23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4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5 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6 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关于续聘公司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关于公司2023年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9 关于选举公司董事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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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资” ）持有本公司股份总

数为322,416,8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7.01%。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后，傲农投资累计质押

本公司股份216,536,106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数的67.16%，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4.86%。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厦门

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裕泽投资” ）、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

浪先生、郭庆辉先生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318,514,306股，占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的68.3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6.57%。

一、 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于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傲农投资关于将原质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的本公司部分股份

办理了解除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傲农投资

本次解质股份 3,60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41%

解质时间 2023年5月11日

持股数量 322,416,869股

持股比例 37.0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216,536,106股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7.16%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4.86%

本次解质股份将用于后续质押， 公司将根据质押业务办理进度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质押股份不涉及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的情况。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执行

董事，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

有材为吴有林的弟弟，傅心锋、张明浪为吴有林的姐夫，郭庆辉为吴有林的妹夫，根据《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吴有林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厦门傲农投

资有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厦门裕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

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先生互为一致行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

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 股 比

例（%）

累计质押数量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中

限售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中限

售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傲农

投资

322,416,869 37.01 216,536,106 67.16 24.86 1,998,053 0 76,121,296 0

吴有林 105,479,292 12.11 88,978,200 84.36 10.21 3,960,000 0 13,399,855 0

裕泽

投资

34,719,710 3.99 13,000,000 37.44 1.49 13,000,000 0 21,719,710 0

吴有材 3,176,029 0.36 0 0 0 0 0 0 0

傅心锋 149,500 0.02 0 0 0 0 0 84,500 0

张明浪 115,050 0.01 0 0 0 0 0 63,700 0

郭庆辉 115,050 0.01 0 0 0 0 0 63,700 0

合计 466,171,500 53.52 318,514,306 68.33 36.57 18,958,053 0 111,452,761 0

注：裕泽投资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与其配偶共同设立的合伙企业；吴有林先

生及裕泽投资合计持股总数为140,199,002股，合计质押股数为101,978,200股，占吴有

林先生及裕泽投资持股总数的72.74%。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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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律意见书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21日披露了国浩律

师（上海）事务所《关于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法

律意见书》，因上述法律意见书“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章节文字出现错误，现

予以更正。

更正前：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深交所上市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上交所科创

板上市。

（二）发行人有效存续、股票在深交所持续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解散的情形，即不存在下列情形：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6、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

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票仍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

易，不存在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规定的暂停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

市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

发行的主体资格。 ”

更正后：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上交所上市

本所律师经核查后确认，发行人系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股票已在上交所科创

板上市。

（二）发行人有效存续、股票在上交所持续交易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需要解散的情形，即不存在下列情形：

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

2、股东大会决议解散；

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

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

5、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依法宣告破产；

6、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

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股票仍在上交所科创板上市交

易，不存在法律、法规及《上市规则》规定的暂停或终止上市的情形。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发行人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上

市公司，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具备本次

发行的主体资格。 ”

除上述更正外，法律意见书其余内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影响，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857� � �股票简称：宁波中百 编号：临2023-020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股票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中百”或“公司”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出售所持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银行” ）的

股票，出售数量为31,354,398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0.71%。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的授权审批程序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公司2022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择

机出售不超过95,112,216股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占西安银行总股本的比例不超

过2.14%，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http://www.sse.com.cn）披露的《宁波中百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

（临2023-014）、《宁波中百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3-016）。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满足公司未来发展的资金需求，公

司根据证券市场情况， 于2023年5月10日至5月11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出售所持西安银行的股票，累计出售31,354,398股，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

0.71%。成交均价为4.75元/股，累计交易金额合计为14,887万元。 本次出售后，公司尚持有

西安银行63,757,818股的股票，占其总股本的比例为1.43%。

本次交易的授权审批程序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 公司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同意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择机

出售不超过95,112,216股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占西安银行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

2.14%，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3年3月28日、2023年4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http:

//www.sse.com.cn） 披露的 《宁波中百关于授权择机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公告》（临

2023-014）、《宁波中百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临2023-016）。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131294468046D

注册资本：4,444,444,445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法定代表人：郭军

住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路60号

成立日期：1997年6月6日

经营范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国际结算；办理票据

的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

业拆借；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担保；办理保管箱业务；办理地方财政信用周

转使用资金的委托贷款业务；外汇存款、贷款、汇款及外汇兑换业务；外汇票据的承兑和贴

现；结汇、售汇、代客外汇买卖；资信调查、咨询、见证业务；外汇同业拆借、买卖或者代理买

卖股票以外的外币有价证券、外汇担保；经银行业监管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西安银行2022年12月31日和2023年3月31日的主要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千元

财务指标 2022年12月31日 2023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405,838,548 416,096,612

负债总额 376,590,585 386,077,660

资产净额 29,247,963 30,018,952

营业收入 6,567,550 1,805,241

利润总额 2,475,209 699,514

净利润 2,424,443 657,746

是否经审计 是 否

公司与西安银行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与西安银

行的主要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安排，亦不存在

一致行动关系。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持西安银行的股票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

三人权利，也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亦不存在妨

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出售股票资产的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提高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

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出售事项累计交易金额

合计为14,887万元，扣除手续费后产生含税收入约为14,870万元。该数据为公司初步核算

数据，相关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以注册会计师最终审计后的数据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88387� � �证券简称：信科移动 公告编号：2023-020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江夏区谭湖二路中信科移动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9

普通股股东人数 4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478,707,93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478,707,93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503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2.503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会议，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江萍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76,057 99.9947 131,878 0.0053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76,057 99.9947 131,878 0.0053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76,057 99.9947 131,878 0.0053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74,057 99.9946 133,878 0.0054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64,057 99.9942 133,878 0.0054 10,000 0.0004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64,057 99.9942 143,878 0.0058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58,998 99.9940 148,937 0.0060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38,566,057 99.9677 131,878 0.0301 10,000 0.0023

9、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授权操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478,565,557 99.9943 132,378 0.0053 10,000 0.0004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438,564,057 99.9672 143,878 0.0328 0 0.0000

7

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

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438,558,998 99.9660 148,937 0.0340 0 0.0000

8

关于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议案

438,566,057 99.9676 131,878 0.0300 10,000 0.0024

9

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授权操作的议案

438,565,557 99.9675 132,378 0.0301 10,000 0.002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7、8、9

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8，关联股东为中国信息通信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湖北长江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都伟、姚腾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及表

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600258� �证券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2023-037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除周红以外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周红董

事无法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理由是：周红董事因无法联系，无法履

职，未出席本次会议，请投资者特别关注。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雅宝路10号凯威大厦3层3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31,261,2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5421

注：公司总股本为1,118,858,874股，全部为普通股A股。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全部

为A股股东。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公司董事长白凡先生出席并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2名董事、2名监事和1名高级管理人

员及公司的法律顾问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会议。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合

法、有效，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2人，董事梁建章、董事沈南鹏、董事孙坚、董事张聪及独

立董事伏军、独立董事张焕杰和独立董事杨晓莉因未在北京，没有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

袁首原因有其他重要会议，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周红因无法联系，无法履职，未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张艳钊因其他重要会议未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3、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段中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高管因出差未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31,250,522 99.9953 10,700 0.0047 0 0

关联股东北京首都旅游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股385,677,344股回避表决。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股东变更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

93,488,891 99.9885 10,700 0.0115 0 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关联股东首旅集团及其关联方已回避表决，审议的《关于控股股东变更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的议案》获得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文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文、刘培峰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议案、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在上交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披露。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13日


